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3年度第 2季 

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3年 4月 17日(星期三 )上午 10點 00分 

地 點：行政大樓 3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席：蔡總務長兼環安衛主任孟豪 代 

出 席：如簽到簿 

(應到: 54人、實到: 43人、出席率:79.63 %)  

壹、主席致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工作報告(略) 

會 議 記 錄 

   紀錄：楊國輝 

【主席補充】：職醫臨場服務改每個月一次，有諮詢需求者請洽環安

衛中心窗口預約。人因危害預防部份，學校迎賓館紓

壓中心每週二、四有提供紓壓按摩服務，有相關需求

者可至人事室官網預約登記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 

提案一、  

    案   由：修訂本校「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政策」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   說   明：  

1. 本校原「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政策」於 109 年



7月 16日經戴前校長簽署後公告周知，因簽署時間

已超過三年，考量本校現況加以修正。 

2. 增列政策目標一項：六、持續實踐永續發展目標，
善盡深耕大學社會責任，修正後內容如附件。 

3. 本政策俟經環安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簽署

後公告實施。 

  【委員提問】：如何做到善盡大學社會責任?環安衛中心目前對外

可以做到什麼部分? 

  【中心說明】：中心持續辦理環境教育推廣，除了學校教職員生之

外，附近社區居民和鄰近國小若有需要這方面的服

務，中心也會協助提供服務。 

  【中心補充】：因本校四大校務發展主軸藍色經濟變更為永續經濟，

所以此提案政策內文之「藍色經濟」一併配合修訂

為「永續經濟」。 

   決   議：本案修訂後通過 

 

提案二、  

    案   由：修訂本校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輻射防護計畫書」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   說   明：  

1. 本校輻射防護計畫書於 106 年 6 月 2 日業經行政院

原子能委員會會輻字第 1060005254號核備在案，因

部分條文內容與本校現況及管理機制有所差異，故

修訂及增減條文內容以符合本校現況及管理機制，

詳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說明。 

2. 主管機關由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更改為核能安全

會。 

3. 本案若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將函文核能安全會核備。 



   決   議：本案照案通過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 

上午 10時 45分 


